
2010 年 3 月 17 日立法會會議  
「扶助小本經營的商販市場」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2010 年 3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通過了由張宇人議員動

議，及經馮檢基議員、李華明議員、黃容根議員、謝偉俊議員及梁美

芬議員修訂的「扶助小本經營的商販市場」議案。本文件旨在

匯報當局就議員的各項建議採取的跟進工作。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2.   由於政府當局已多年沒有簽發新的小販牌照，一

些露天小販市集因檔戶遷離或退回牌照而出現空置攤位。立

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早前支持

我們的建議，把固定小販攤位的後排空置攤位，讓前排的固

定攤位小販優先兼用。前排的固定攤位小販優先選用後，如

仍有空置攤位，則會讓所有有興趣從事小販行業的人士申

請。前排固定攤位持牌人優先選用後排空置攤位的工作已經

完成，當中涉及約 640 個攤位。  
 
3.  有關編配其餘的空置固定小販攤位的安排，事務

委員會於今年一月作出討論，考慮了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

決定讓有經驗的現職登記助手申請優先選擇百分之七十的

空置固定小販攤位。經諮詢各區區議會後，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推出了 218個街上空置固定小販攤位予有興趣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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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行業人士申請。食環署已於 4月下旬進行公開電腦隨機

排列，定出合資格申請人揀選攤位的優先次序，申請人士已

陸續揀選攤位。  
 
 

流動小販牌照  

4.  政府當局認同可盡量讓持牌的流動小販，尤其是

剛獲得簽發牌照的流動小販 (冰凍甜點 )牌照持有人 (俗稱 “雪
糕仔 ”)，可以有更大的空間進行販賣。然而，香港地少人多，

持牌流動小販在主要通道及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聚集，難免

會對路人或交通造成阻塞，因此，為平衡各方利益，我們不

建議持牌流動小販在這類地點擺賣。根據《小販規例》，持

牌流動小販須確保營業時使用的攤檔或其他設備不致妨礙

或干擾車輛交通或行人的自由流動，否則便屬違法。為提高

透明度，避免有小販對採取檢控行動前不會提出警告的地點

不了解而產生誤會，食環署在 2007 年已把有關地點以書信

形式通知所有持牌流動小販、有關小販商會和區議會，並把

名單展示於食環署各分區辦事處，及在該署網頁上載，供市

民參閱。我們亦在與販商組織會面時，先後多次詳細講解。

當局會繼續在容許持牌流動小販有最大空間進行販賣和確

保主要通道暢通無阻兩者之間中取得適當平衡，有需要時會

檢討有關的執法程序。  
 
5. 至於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在計劃於 2002
年引進後，雖然最初有效期為五年，由於政府進行小販發牌

政策的檢討，考慮到有關檢討或會影響流動小販牌照的運

作，所以計劃的有效期兩度延長。至去年年底，為回應小販

商會的訴求，讓有關的持牌流動小販有更充分時間考慮會否

交回牌照及如何選擇該計劃下的各個方案，我們決定把計劃

的有效期延長一年，至今年 12 月 31 日為止。有關計劃的目

的是鼓勵流動小販盡快自願交回牌照，當中涉及公帑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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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我們要小心考慮長期實施流動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

劃是否恰當及其影響。  
 
 
露天市集  
 
6.  小販發牌政策檢討的其中一項結論是，如有大牌

檔因持牌人年邁、離世或其他原因而可能面臨結業，我們會

徵詢區議會，讓其按照地區的具體情況及居民意願，就是否

繼續讓該大牌檔在原址經營提出意見。假如當區區議會表示

應該繼續讓該大牌檔在原址經營，我們會考慮放寬大牌檔牌

照的繼承及轉讓安排，容許持牌人的配偶及以外的「直系親

屬」繼承或承讓牌照，使他們與其他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看

齊；或向其他有興趣的經營者簽發新的牌照。  
 
7.  至於設立露天市集的建議，政府持開放態度。小

販發牌政策檢討的結論是如果倡議者能覓得適當場地，得到

當區的支持，以及能夠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方面的要

求，食環署樂意聯同相關的部門提供適當協助。  
 
 

公眾街市租金政策及設計  

 
8.  政府當局在去年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出，

長遠而言，有需要逐步提升街巿租金到巿值租金的水平。但

考慮到大部分在公眾街巿經營的商戶為個體戶和低技術勞

工，任何租金調整的機制絕對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顧及這批

經營者的整體承擔能力和當前的經濟情況，按循序漸進的方

式進行，務求對租戶的營運影響，減至合理和可承受的水平

範圍。基於這項原則，我們訂定了一套擬議的租金調整機

制，並諮詢了事務委員會及租戶代表的意見。在諮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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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及租戶代表和販商組織，普遍認為現時街市的營

運情況困難，不是討論租金調整機制的適當時間。當局會進

一步研究公眾街市租金調整機制，稍後會諮詢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  
 
9.  另外，政府當局已於今年4月宣布定再度延長凍結

公眾街巿檔位租金期限一年，直至2011年6月30日為止。  
 
10.  至於公眾街巿增加裝置空調系統，跟據過去的經驗

及評估，為公眾街巿加裝空調是十分昂貴的工程，每一項街

巿加裝工程可能涉及數以千萬元計。此外，電費及維修費等

經常費用須由租戶承擔﹔在施工期間也需要租戶充分合

作，例如或要分批暫停營業以配合安裝工程，因此，公眾街

市能否安裝空調系統，要視乎租戶的支持程度。原則上，當

一個街市有八成半或以上的租戶支持安裝空調，並同意支付

經常開支，我們才會考慮有關計劃的可行性。由於安裝空調

後，在街市內所有的租戶均需要支付額外的開支，因此必須

要有足夠的租戶的支持才可成事。事實上，各界對公眾街市

應否加裝空調系統，亦有不同意見。有意見認為加裝空調系

統能提高街市的吸引力﹔但亦有商戶認為這會增加他們的

經營成本。以往立法會在考慮是否撥款為公眾街市及熟食中

心加裝空調系統時，也有不同的意見，未有共識。  
 
 
 
 
 
食物及衞生局  
2010年 7月  


